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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披违规

2026年4月3日，江苏证监局向维维股份

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以下简称《决

定书》）显示，维维股份2022年至2024年内对

于部分粮油贸易业务收入确认适用总额法、

净额法的方法不恰当，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第14号——收入》第三十四条规定，导致公司

2022年、2023年和2024年一季报、半年报和

三季报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披露不准确。

之后维维股份发布《关于前期会计差错

更正的公告》称，相应调减2022年一季度营业

收入和营业成本约1.17亿元，调增2022年半

年度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约3136.05万元，调

减2022年三季度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约

1.056亿元；调减2023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和营

业成本约1.29亿元，调减2023年半年度营业

收入和营业成本约2.47亿元，调减2023年三

季度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约4.48亿元；调减

2024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约1.26亿

元，调减2024年半年度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约7191.16万元，调增2024年三季度营业收入

和营业成本约3370.55万元。

《决定书》显示，维维股份的上述行为违

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

令第182号，以下简称《信披办法》）第三条第

一款的规定。公司董事长任冬、总经理赵惠

卿、财务总监赵昌磊未能勤勉尽责，违反了

《信披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对公司上述违规

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同时，根据《信披办法》第

五十二条规定，江苏证监局决定对维维股份

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对任冬、赵惠

卿、赵昌磊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同一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关于对维

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

监管警示的决定》。“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是投

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公司应当按

照相关要求，对报告期内生产经营活动采取

合理的会计处理方式，并保障定期报告相关

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上海证券交易

所表示。

维维股份称，“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及追溯调整，对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

净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经

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等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不产生影响”。

对于信披违规的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

者通过邮件向维维股份发去采访函，但被退

信并显示“邮件内容被拒绝”。

知名战略定位专家、福建华策品牌定位

咨询创始人詹军豪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总额法与净额法的核心区别在于企

业是否取得商品控制权并承担风险。维维股

份收入确认不当致营收及成本披露不准确，

反映出财务内控对业务实质判断的失准，尤

其在粮油贸易的合同评审、收入确认准则执

行及审计监督环节存在严重疏漏”。

并非第一次

这不是维维股份第一次因信披问题被出

具警示函。

2023年3月25日，江苏证监局对维维股

份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原因是“2022年

7月，维维股份与徐州市新盛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盛集团”）、国联通宝

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联投

资”）共同投资成立产业投资基金徐州维维

盛通新消费投资基金（有限合伙）。2022年8

月30日，该基金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备案，但维维股份未按《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

关联交易》（上证发〔2022〕6号）第四十一条

的规定，在该基金完成备案登记时披露此项

重要进展。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三条、

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2022年7月，上海证券交易所还下发了对

维维股份股东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维维集团”）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原因

是与新盛集团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后，维维

集团未按规定提前15个交易日履行减持预披

露义务。

维维股份是一家以“生态农业、大粮食、

大食品”为主的跨地区、跨行业大型企业集

团。现控股股东为新盛集团，持股30.91%。主

要产品为“维维”牌豆奶粉及液体豆奶等植物

蛋白饮料系列产品、“维维六朝松”面粉系列

产品、“天山雪”乳品系列产品、“怡清源”茶叶

系列，下属酒水商贸平台茗酒坊公司主营自

主品牌“汉元”、代理品牌“双沟”等名酒。维维

豆奶粉多年来始终保持行业领先地位，产销

量连续多年名列行业第一，获得中国“豆奶大

王”称号。

高级乳业分析师宋亮表示，“近几年企业

经营压力比较大，个别上市公司为了保持业

绩增长，可能会在财务上‘增加’营收，或‘降

低’成本。比如加速固定资产折旧，会使得净

利润增大”。

增长困境

作为植物蛋白饮料上市龙头，维维股份

在2021年被新盛集团控股后，提出“生态农

业、大粮食、大食品”的战略，试图通过“双轮

驱动”，在开拓液体豆奶的同时，发展粮食收

购、仓储、加工、贸易和健康食品生产。

根据维维股份官网，其先后与国内外大

型粮食企业合作，在优质小麦主产区淮海经

济区、小粒花生主产区豫南、非转基因大豆主

产区黑龙江绥化、优质稻米产区佳木斯兴建

了现代化粮食物流园区，形成了集收储、加

工、贸易一体化的现代化粮食综合产业园。

2019年，位于徐州的维维粮食物流产业园获

批江苏省省级粮食物流园区。

对于新盛集团的入股，维维股份曾表示，

新盛集团进驻以来，协调其自身优质资源，发

挥与公司业务发展的协同效应，提升公司核

心竞争力。通过与新盛集团、国联投资合作成

立食品饮料及现代农业产业投资基金，以维

维股份主营业务、产业链上下游和未来战略

规划为核心，重点投资于食品饮料、新消费、

农业等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维维股份、承德

露露、养元饮品、欢乐家四家以植物基饮料为

主业的行业巨头业绩都“不给力”。财报显示，

2025年，欢乐家实现营收约15亿元，同比减少

19.11%；实现归母净利润约4417万元，同比

减少70.03%。2025年前三季度，承德露露实

现营收约19.56亿元，同比减少9.42%；实现归

母净利润约3.84亿元，同比减少8.47%。2025

年前三季度，养元饮品实现营收约39.05亿

元，同比减少7.64%；实现归母净利润约11.19

亿元，同比减少8.95%。维维股份更是自2020

年至2024年连续五年营收下滑，2025年前三

季度，其实现营收约23.88亿元，同比减少

11.2%；实现归母净利润约2.41亿元，同比减

少1.93%。

宋亮表示，“植物基饮料企业营收下滑，

一是随着渠道的碎片化，消费者趋向个性化、

场景化，一些自有品牌得到快速发展。二是现

制类产品对于传统标配品的替代。对于维维

股份这种传统的生产型企业，增加营收的方

式只有拓新，但目前来看拓新难度非常大”。

北京商报记者 孔文燮

近日，维维股份发布公告称，收到江苏证监局与

上海证券交易所两份监管文件，均因2022年至2024

年部分粮油贸易业务收入确认方法不当，导致连续三

年定期报告营收与成本披露不准确。上海证券交易所

对维维股份及公司三名高管予以监管警示。分析人士

指出，此次信披违规，反映出维维股份财务内控对业

务实质判断的失准，在外部竞争与内部结构性问题叠

加下，维维股份陷入增长困境。

“多一半”标准惹争议

此前，有消费者质疑今麦郎售卖的手打

挂面中“手打”二字为注册商标而引发争议，

随着舆论持续发酵，今麦郎董事长范现国宣

布全面停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但

这似乎没能完全让今麦郎的商标争议画上句

号。近日，有消费者发现今麦郎售卖的“1桶

半”“1袋半”方便面，包装印有醒目的“1桶半”

“1袋半”标语，且均标注TM商标（该标志通常

标注在已向商标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注册申请

但未获准注册的商标上）。

此外还有并未标注TM商标的“1.5倍”方

便面，但相关产品详情页未标注任何关于“1

桶半”“1袋半”的分量参照说明，这也引发了

消费者的疑问。

就产品商标的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

向今麦郎方面发去采访函，并拨打官网电话

进行采访，接线人员表示会反馈并转接，但截

至发稿，记者未收到相关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查询发现，从产品本身来

看，标有“量大多一半”的“1桶半”“1袋半”等

字样的方便面面饼重量在110g—120g，而未

标有上述字样的产品面饼重量普遍在90g—

100g。

就消费者关注的面饼分量参照标准等问

题，北京商报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今麦郎

淘宝官方旗舰店客服，得到的回复是：“面饼

克数多，以面饼克数为准。”在多次追问后，对

方表示，“这个问题（即参照标准是什么）已经

超出客服权限了”，并称会向上反馈，但截至

发稿记者并未得到更多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在标有“1.5倍”字样

包装的方便面以及一款面饼为110g标有“1

桶半”字样的方便面产品详情页中，有一行小

字备注：“量大多一半指与今麦郎鸡汁面（面

饼70克）对比。”值得注意的是，在今麦郎多个

平台的官方旗舰店内，均无法搜索到这款作

为参照的鸡汁面产品。

“1袋半”商标被裁定无效

据了解，“1桶半”“1袋半”系列产品是今

麦郎于2015年瞄准方便面市场中“大分量”产

品空白而推出的产品。

天眼查显示，同样在2015年，今麦郎申请

了“1桶半”“1袋半”商标。其中，“1袋半”目前

处于无效状态。据搜狐财经报道，2020年，今

麦郎“1袋半”商标就因缺乏显著性且易使公

众对商品分量产生误认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裁

定无效，2022年一、二审均维持原判。

北京市鼎弘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添指出，

从商标注册与使用的核心规则看，《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标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带有欺骗

性、易使公众对商品质量等特点或产地产生

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而《商标法》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进一步补充，已注册的商

标若违反第十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均可

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

商标局也可依职权宣告无效。

“‘1袋半’商标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裁定

无效，且经法院一、二审程序维持，属于自始

无专用权的标识，今麦郎应立即停止使用。而

‘1桶半’商标虽目前合法有效，但配合‘量大

多一半’的宣传语，易使消费者误以为分量增

加50%，已构成法律禁止的引人误解的虚假

宣传。这类商标的核心法律风险，不在于单独

标识的显著性缺失，而在于其与宣传语结合

后，对消费者产生的欺骗性与误认引导。”刘

添表示。

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卿表示，根

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经营者不得对

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等作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结合

事实来看，今麦郎将“1桶半”“1袋半”注册为

商标并在包装上突出使用，同时配以“量大

多一半”等宣传语，普通消费者从直观认知

上很容易理解为实际分量较常规产品增加

50%。此外，企业以小字标注的方式指定特

定参照产品进行对比，这种做法本身已涉嫌

以隐蔽方式规避监管，从法律层面看，该行

为已落入《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的“引人

误解的商业宣传”范畴，构成虚假宣传，市场

监管部门可依据该法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

处以罚款。

市场竞争激烈

产品商标问题不断被提及，今麦郎的发

展也再次被市场关注。

今麦郎成立于1994年，前身是华龙食品

集团，业务横跨面品、饮品两大品类，从面品

起家扩展到饮品，产品覆盖方便面、挂面、面

粉、饮品等。

自2017年宣布启动IPO计划以来，今麦

郎多次传出上市筹备消息，但迟迟未能成行。

相比之下，其“老对手”康师傅、统一早已成功

登陆资本市场。

由于今麦郎至今未上市，其具体详细的财

报数据尚未可知，但从市场多个信息源来看，

今麦郎的发展似乎遇到一些问题。根据河北省

工商业联合会公布的历年民营企业信息，

2019年至2021年，今麦郎的营收分别为

218.488亿元、240.429亿元和241.455亿元。此

后逐年下滑，2022年今麦郎营收降至190.76亿

元，2023年进一步下滑为165.7亿元。

作为今麦郎的支柱，方便面业务的市场

份额也出现收缩。行业数据显示，长期占据方

便面“行业老三”地位的今麦郎，自2023年起

已滑落至第四位，落后于康师傅、统一和白

象。另据马上赢数据，2025年Q4，今麦郎仍位

居中国方便面市场的第四名且市场份额同比

出现下降。而今麦郎身后的三养凭借火鸡面

撬动年轻市场，市场份额出现上升，正对其发

起追赶。

知名战略定位专家、福建华策品牌定位

咨询创始人詹军豪指出，商标争议频发与企

业经营之间存在一定关联。“当产品创新和品

牌升级乏力时，一些企业可能会用低成本的

文字游戏来维持市场声量。这是一种短视行

为，将营销重心从产品本身的价值转移到了

‘玩弄概念’上。企业应认识到，品牌信任是长

期增长的基石，必须在业绩压力与诚信经营

之间找到平衡，将资源投入到真正的产品创

新和品质提升上。”詹军豪给出自己的观点。

在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看来，在

中国快消品步入高度内卷的节点，这几年很

多企业都在打造差异化产品。但整体来看，首

先要合规、合法、合理，否则经不起消费者推

敲，也经不起市场检验，更过不了国家监管这

一关，企业还是应该立足于现实，把品质做

好，把供应链做好。

北京商报记者 郭秀娟王悦彤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麦郎近日接连被

推上风口浪尖。继“手打”商标风波后，有不少

消费者发现今麦郎售卖的标有“1桶半”“1袋

半”商标的方便面在产品面饼分量参照标准上

存在含糊不清的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包

装上印有“1桶半”“1袋半”商标的今麦郎产品

面饼重量在110g—120g，而未标有上述字样

的产品面饼重量普遍在90g—100g。另一方面，

作为今麦郎的支柱，方便面业务的市场份额也

出现收缩，营收逐年下降。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18.488

240.429 241.455

190.76

165.7

今麦郎近年营收 （单位：亿元）


